
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部分條

文修正條文

第　四　條　　經營離島兩岸通航港口與大陸地區港口間之定
期固定航線業務者，應檢附申請書、營運計畫及相關
文件，向航政機關申請許可後，始得航行。

大陸地區之船舶運送業應委託在臺灣地區船務
代理業，申請前項許可。

第一項許可期間，以二年為限，並得於期限屆
滿三十日前重新申請許可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人員，申請由金門、
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者，除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
人員依各該項規定辦理外，應先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
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及簡任第十職等
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
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，申請許可或同意。

下列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，得向移
民署申請許可，持憑有效護照經查驗許可後，由金門、
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：

一、金門、連江及澎湖縣縣長。
二、服務於金門、連江及澎湖縣各機關之政務人

員。
三、服務於金門、連江及澎湖縣各機關未涉及國

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
上公務員或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。

移民署為前項許可前，必要時，得會商相關機關
除警察機關外，服務於金門、連江、澎湖縣政府

及所屬機關（構）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
簡任第十職等以下公務員，以公務事由申請赴大陸地
區者，得經所屬縣政府、縣議會同意，持憑有效護照
經查驗許可後，由金門、馬祖或澎湖入出大陸地區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移民署申
請許可入出金門、馬祖或澎湖：

一、社會交流：包括探親、探病、奔喪、人道探視
或其他交流活動。

二、藝文商務交流：包括學術、體育、宗教、文化、
商務或其他交流活動。

三、就學：包括就讀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。
四、旅行：包括組團及個人旅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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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署為前項許可前，必要時，得會商相關機關。
第一項第四款情形，以組團方式辦理者，每團人

數限五人以上四十人以下，整團同時入出，不足五人
之團體不予許可，並禁止入境。

大陸地區人民於金門、馬祖或澎湖海域，因突發
之緊急事故，得申請救助進入金門、馬祖或澎湖避難。

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患重病、受重傷、發
生天災或其他特殊事故，其必要協處人員，得向移民
署申請專案許可，往返金門、馬祖或澎湖與大陸地區；
該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之停留期間屆滿者，亦同。

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許可入境者，其停留地點
以金門、馬祖或澎湖為限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者，應由
金門、馬祖或澎湖親屬、同性質廠商、學校或相關之團
體備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向移民署在金門、馬
祖或澎湖所設服務站（以下簡稱服務站）代申請進入
金門、馬祖或澎湖，並由其親屬或負責人擔任保證人。

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者，應由交通部觀
光局許可在金門、馬祖或澎湖營業之綜合或甲種旅行
社向服務站代申請進入金門、馬祖或澎湖，並由其負
責人擔任保證人；個人旅遊者，應另備最低投保金額
新臺幣二百萬元之旅遊平安保險或其他傷害保險證明
文件及註明大陸地區緊急聯絡人之行程表。

前條第四項情形，由救助人代申請之。
第 十四 條　　大陸地區人民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經許可者，得

核發六個月效期之往來金門、馬祖或澎湖單次入出境
許可證或一年至三年效期之多次入出境許可證，由當
事人持憑連同有效之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或大陸
地區旅行證件（不包含港澳通行證），經移民署查驗
後入出金門、馬祖或澎湖。

前項入出境許可證效期，必要時，得予縮短；應
備查驗文件，必要時，得予增加。

以旅行事由申請者，得於入境金門、馬祖、澎湖
時向移民署申請發給臨時入境停留通知單，持憑入出
境。其適用對象、限制方式、人數及應備文件，由移民
署公告，並刊登政府公報。

大陸地區人民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許可者，其停
留期間如下，並不得辦理一般延期：

一、社會交流：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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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藝文商務交流：按實際需要核給，每次最長
停留期間不得逾三個月。

三、就學：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四個月。
四、旅行：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十五日。
依本辦法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，因疾病住院、

災變或其他特殊事故，未能依限出境者，得向服務站
申請延期停留，每次不得逾十五日。但經移民署會同
相關機關認有必要者，得酌予延長期間及次數；其停
留期間之相關費用，由代申請人代墊付。

第 二十 條　　中華民國船舶有專案申請由臺灣本島航行經金門
馬祖或澎湖進入大陸地區必要時，應備具船舶資料、
活動名稱、預定航線、航程及人員名冊，向航政機關
申請航行許可；船舶經金門、馬祖或澎湖應停泊，經
查驗船舶航行文件後，得進入大陸地區。

前項專案許可，由航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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